附件1：
江北区大学生村官工作实绩表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照片粘贴

	民 族
	
	籍 贯
	
	出生地
	
	

	党派及

加入时间
	
	参加工

作时间
	
	健康

状况
	
	

	工作单位（街道+村或社区名称）
	
	现任

职务
	

	学历

学位（10%）
	□大专（60）  □在职大学（70）  □全日制大学（80） 

□在职研究生或硕士（90）  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（100）



	职称

情况（10%）
	□助理社会工作师或其他初级职称（50）  

□社会工作师或其他中级以上职称（100）

	任职

经历（20%）
	□任村（社区）副职满6年及以上或正职满3年及以上（100）

□任村（社区）副职满5年或正职满2年（90）

□任村（社区）副职满4年或正职满1年（80）

□任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委员满6年及以上或副职满3年（70）
*起止时间为纳入大学生村官管理时到2017年8月31日。

	服务

年限（20%）
	□在村（社区）服务满9年及以上（100） □在村（社区）服务满8年（90）

□在村（社区）服务满7年（80）  □在村（社区）服务满6年（70）

*起止时间为纳入大学生村官管理时到2017年8月31日。

	年度

考核（20%）
	*请填写历年来考核优秀次数及获得优秀等次年度，起止时间为纳入大学生村官管理时到2017年8月31日。

	荣誉

情况

（20%）
	获得的最高个人或集体荣誉：

*荣誉情况不累计计分，请根据《经历业绩评价指标体系》规范填写所获最高级别荣誉时间和荣誉全称。起止时间为纳入大学生村官管理时到2017年8月31日。

	工

作

实

绩
	工作实绩主要填写近三年来的主要工作实绩，写法上要求采用条目式、要点式、数据式，做到简明扼要写实，字数一般控制在500字以内，可另附纸。

	村（社区）党组织

意见
	年    月    日

	街道（镇）党工委（党委）

意见
	年    月    日

	区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各街道（镇）应核实报名人员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书、职称证书和荣誉证书原件，出具历年来年度考核证明材料，审核人在相应材料复印件上签名并加盖街道党工委或镇党委公章。上述复印件和2张1寸彩照、《江北区大学生村官工作实绩表》一起提交。

